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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/2021_2022__E5_9B_A0_E

5_B7_A5_E6_AD_BB_E4_c35_45830.htm 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

》第37条的规定，职工因工死亡，其直系亲属可以按照规定

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

性工亡补助金。 (1)丧葬补助金。标准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

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。丧葬补助金为一次性固定待遇。 (2)供

养亲属抚恤金。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

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、无劳动能力

的亲属。标准为：配偶每月40%，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%，孤

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%。核

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

工资。 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抚养亲属的人数和一定比例发放

。该项待遇为长期待遇，供养 亲属具备或恢复劳动能力、完

全无劳动能力的抚养亲属死亡时，供养亲属抚恤金停止发放

。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根据本地区

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。 (3)一次性工

亡补助金。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

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。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根据当

地经济、社会发展状况规定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备案。 当因工死亡的工伤职工有数个直系亲属时，由该数

个直系亲属共同领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。数个直系亲属可以

协议分割一次性工亡补助金，达不成协议的，应当按照权利

义务相对应的原则进行分配。工伤职工生前，对其尽了较多

照顾义务的直系亲属，如长期与其共同生活的人，以及缺乏



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直系亲属，如孤寡老人和孤儿等

，应当予以照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